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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令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26 日 

局音（業）字第 10430039401 號 

訂定「流行音樂專業人士赴海外研習暨推廣補助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流行音樂專業人士赴海外研習暨推廣補助要點」 

局  長 張崇仁 

流行音樂專業人士赴海外研習暨推廣補助要點 

一、 目的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以下簡稱本局）為鼓勵流行音樂專業人士赴海外研習，

以提升專業知能或透過國際流行音樂活動進行交流互動，以促成國內產學與國際接軌，促進

我國流行音樂產業發展，特訂定本要點。 
二、 補助類型 

(一) 赴海外參加提升流行音樂專業知能，且期間在六個月以內之研習活動。研習主題包括但不

限於流行音樂創作、演唱會硬體工程、錄音編曲與製作、數位音樂、影像工程、行銷經

紀、新媒體應用及流行音樂產業研究等項目。 
(二) 赴海外參加國際流行音樂論壇、座談會、研討會，並發表我國流行音樂之專題演講或在我

國流行音樂專題演講中擔任與談人。 
(三) 於海外國際流行音樂活動中設展，以促進海外人士認識我國流行音樂，並拓展我國流行音

樂市場。 
三、 申請及獲補助者之資格 

(一) 申請及獲前點第一款或第二款補助者，應領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且其企畫書應未獲其

他政府機關（構）、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或本局其他補（捐）助，並應符合下列各目

規定之一： 
１、 從事流行音樂工作者。 
２、 流行音樂產業之從業人員。 
３、 從事流行音樂研究之公私立大學專（兼）任教師。 

(二) 申請及獲前點第三款補助者，其企畫書應未獲其他政府機關（構）、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

法人或本局其他補（捐）助，且係依中華民國法律成立之流行音樂產業之法人、商號。 
四、 補助次數、上限、項目及應遵守規定 

(一) 補助次數及上限 
   同一申請者每年度以獲補助一次為限，且本局之補助不得逾獲補助者企畫書所載經費

預估表支出合計之百分之四十九。 
(二) 補助項目及應遵守規定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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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企畫書應具備之文件、資料及內容 
   申請者應檢送企畫書紙本一式十份及 PDF 檔資料光碟一片。企畫書應以 A4 紙橫書雙頁

繕寫，並應包含下列各款規定之一之文件、資料及內容。前開文件、資料應依序於頁面裝訂

集結成冊（左側膠裝），並於封面顯著處標示「○○○年流行音樂專業人士赴海外研習暨推

廣補助申請案」及申請者姓名（名稱），且內頁應編寫目錄。 
(一) 申請第二點第一款補助者，企畫書應具備之文件、資料及內容如下，其非以中文正體字表

示者，應附加中文正體字重點翻譯： 
１、 申請表（格式如附件一）及切結書（格式如附件二）。 
２、 申請者之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申請者學經歷及其從事流行音樂（研究）工

作之作品。 
３、 推薦函（其為從事流行音樂工作者，應由流行音樂專業人士出具；其為從業人員者，應

由所屬產業出具；其為教師者，應由任教之大學出具）及申請者參加研習活動使用語言

之能力證明（應為申請日前二年內之證明，無則免附）。 
４、 研習活動規劃 

(１) 研習活動舉辦時間、地點、內容、使用語言及舉辦單位介紹（應包含其專業性、重要

性及影響力，並附佐證資料）。 
(２) 研習活動舉辦單位之同意證明。 
(３) 研習計畫及期程表。 
(４) 研習活動提升申請者流行音樂專業知能之預期效益及成果評估指標。 
(５) 經費預估表（格式如附件三）。 

５、 其他本局指定之文件、資料。 
(二) 申請第二點第二款補助者，企畫書應具備之文件、資料及內容如下，其非以中文正體字表

示者，應附加中文正體字重點翻譯： 
１、 申請表（格式如附件一）及切結書（格式如附件二）。 
２、 申請者之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申請者學經歷及其從事流行音樂（研究）工

作之作品。 
３、 參加國際流行音樂論壇、座談會、研討會之規劃： 

(１) 國際流行音樂論壇、座談會、研討會各場舉辦之時間、地點、主題、內容及舉辦單位

介紹（應包含舉辦單位之專業性、重要性及影響力，並附佐證資料）。 
(２) 國際流行音樂論壇、座談會、研討會舉辦單位出具之邀請函（應載明申請者受邀擔任

之職務）。 
(３) 申請者受邀發表我國流行音樂專題演講者，應附講稿大綱。申請者受邀在我國流行音

樂專題演講中擔任與談人者，應附前開專題演講之主題及名稱。 
(４) 預期效益及成果評估指標 
(５) 經費預估表（格式如附件三）。 

４、 其他本局指定之文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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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請第二點第三款補助者，企畫書應具備之文件、資料及內容如下，其非以中文正體字表

示者，應附加中文正體字重點翻譯： 
１、 申請表（格式如附件一）及切結書（格式如附件二）。 
２、 依中華民國法律設立之證明文件。其為營利事業者，應附公司設立（或商業）登記證明

及營利事業登記證明；其為財團（或社團）法人者，應附設立登記證明。 
３、 赴海外設展人員之簡介及負責工作說明，其領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者，並應附其身分

證正反面影本。 
４、 申請者最近二年流行音樂活動成績及證明；其有於國際流行音樂活動設展經驗者，並應

列舉說明且附佐證資料。 
５、 於國際流行音樂活動中設展之規劃： 

(１) 活動舉辦之時間、地點、主題、內容及舉辦單位介紹（應包含舉辦單位之專業性、重

要性及影響力，並附佐證資料）。 
(２) 活動舉辦單位出具之同意申請人設展之證明（應載明設展攤位規格）。 
(３) 設展之目的、規劃（包含但不限於設展攤位規格、場地布置內容、主視覺、文宣品之

設計及為達成設展目的規劃之活動）及期程表。 
(４) 預期效益及成果評估指標。 
(５) 經費預估表（格式如附件三）。 

６、 其他本局指定之文件、資料。 
六、 申請期間及方式 

(一) 申請期間：申請者應於活動、論壇（座談會、研討會）始日二個月前向本局提出申請。 
(二) 申請方式：申請者應於前款申請期間，檢具前點企畫書，並於信封封套正面註明「○○○

年流行音樂專業人士赴海外研習暨推廣補助申請案」，以親自送達（含委託他人送達）或

掛號付郵遞送至「臺北市開封街一段三號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流行音樂組綜合業

務科」。付郵遞送者以郵戳為憑，親自送達者應於申請期間，且最遲應於截止日下午五時

三十分送至本局一樓「外收發室」，以收發章戳為憑。違反者，應不予受理。 
(三) 申請者檢送之企畫書，不論受理與否，概不退還。 

七、 評審作業 
(一) 本局應先就申請者資格及企畫書應具備之文件、資料及內容進行書面審核。申請補助類型

不符第二點規定或申請者資格不符第三點規定者，應不予受理；企畫書應備之文件、資料

或內容不符第五點規定，且經限期補正一次，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仍不全者，亦同。 
(二) 本局應遴聘學者、專家四人至六人及本局代表一人組成評審小組，就前款書面審核通過之

申請案評審，必要時，評審小組並得以面談方式進行，且得請本局限期要求申請者提供相

關文件、資料；申請者屆期不提供或提供之文件、資料經評審小組認定仍不全者，本局應

不受理該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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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評審委員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審查費或交通費；評審委員於評審申請案

時，應秉持利益迴避原則，公平執行評審工作，如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各款情形之一

或第三十三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予迴避。 
(四) 評審標準： 

１、 評審第二點第一款補助案之標準： 
(１) 申請者之流行音樂專業能力占百分之二十。 
(２) 研習計畫及期程表占百分之四十。 
(３) 預期效益及成果評估指標占百分之三十。 
(４) 經費預估表之合理性占百分之十。 

２、 評審第二點第二款補助案之標準： 
(１) 申請者之流行音樂專業能力占百分之二十。 
(２) 論壇、座談會、研討會之主題、內容及申請者講稿大綱（其為與談人者，指與談評論

之主題、內容）占百分之四十。 
(３) 預期效益及成果評估指標占百分之三十。 
(４) 經費預估表之合理性占百分之十。 

３、 評審第二點第三款補助案之標準： 
(１) 申請者及其設展人員之流行音樂專業能力占百分之二十。 
(２) 設展之目的、規劃及期程表占百分之四十。 
(３) 預期效益及成果評估指標占百分之三十。 
(４) 經費預估表之合理性占百分之十。 

(五) 獲補助者名單、補助金額上限及補助比率，應由全體評審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作成建

議；實際獲補助者名單、補助案名稱、補助金額上限及補助比率由本局核定後公告之。 
(六) 評審委員並應就本局提請審查之案件，依本局要求開會或提供書面建議。前開案件經全體

評審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作成建議，供本局參考；該建議經本局核定後應通知獲補助

者。 
八、 獲補助者於活動、論壇（座談會、研討會）始日前，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本局放棄執行本局

核定補助之企畫書者，本局應廢止其補助金受領資格，不支付補助金及其他任何名目之補

償、賠償。 
九、 補助金核算及撥付之申請 

(一) 獲補助者應於企畫書所載活動、論壇（座談會、研討會）結束之翌日起一個月內，檢附第

二款文件向本局申請補助金核算；前開活動、論壇（座談會、研討會）係於十一月十一日

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內結束者，獲補助者應依本局指定之期限，檢附第二款文件向本局

申請補助金核算。逾期未提出申請，或雖依期限申請，但檢附之文件不全，經本局通知限

期申請或限期補正一次，逾期仍不提出申請或補正，或補正之文件仍不全者，本局應廢止

獲補助者之補助金受領資格、不支付補助金及其他任何名目之補償、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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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補助金核算應檢附下列文件： 
１、 申請補助金核算函（格式如附件四）。 
２、 成果報告書紙本一式十份、PDF 檔資料光碟一片： 

(１) 獲第二點第一款補助者，其成果報告書應包含 a.企畫書所載研習計畫及期程表與獲補

助者實際執行研習活動內容及期程之對照說明；b.依企畫書所載成果評估指標評估之

研習活動效益（三千字以上）及與企畫書所載預期效益之比較；c.研習活動單位發給

之結業證明文件；d.研習活動之照片或錄影。 
(２) 獲第二點第二款補助者，其成果報告書應包含 a.國際流行音樂論壇、座談會、研討會

各場之主題及內容；b.獲補助者專題演講或與談之完整記錄及相關錄影、照片；c.依企

畫書所載成果評估指標評估之演講（或與談）效益及與企畫書所載預期效益之比較。 
(３) 獲第二點第三款補助者，其成果報告書應包含 a.企畫書所載設展之目的、規劃（包含

但不限於設展攤位規格、場地布置內容、主視覺、文宣品及為達成設展目的規劃之活

動）及期程表與獲補助者實際執行之對照說明（應按各項工作臚列說明，並應附各項

工作佐證證明）；b.依企畫書所載成果評估指標評估之設展效益及與企畫書所載預期

效益之比較；c.文宣品。 
３、 經會計師簽證之補助案總經費收支明細表（格式如附件五），並應檢附會計師查核報告

書（報告中應註明獲補助者出資總金額及比率）及受補助之補助金經費原始支出憑證。 
４、 原始支出憑證正本應依附件六、七格式依序編號彙訂造冊，並依「文化部經費結報注意

事項」規定辦理。 
５、 獲第二點第二款補助者，申請交通費及／或住宿費補助金核算時，並應檢附邀請單位出

具之未補助獲補助者交通費及／或住宿費之證明或附件八切結書。 
(三) 前款各目文件經本局審查認定符合本局核定補助之企畫書所載各項規劃內容且符合本要點

規定者，獲補助者應於接獲本局補助金核算通知後，於本局指定期限內，檢具本局抬頭之

補助金發票（或領據）及撥款帳戶存褶（戶名應為獲補助者）影本，向本局申請撥付補助

金。獲補助者未於本局指定期限內申請撥付補助金，或檢具之發票（領據）、撥款帳戶錯

誤，經本局通知限期申請撥付或修正一次，逾期仍不提出申請或修正，或修正後仍屬錯誤

者，本局應廢止補助者之補助金受領資格、不支付補助金及其他任何名目之補償、賠償。

實際補助金金額由本局依第五款規定核算。 
(四) 第二款各目文件經本局審查認定不符合本局核定補助之企畫書所載各項規劃內容，但可修

正者，獲補助者應於本局指定期限內修正並再送本局審查，修正以一次為限，修正後之內

容經本局審查仍未通過者，本局應廢止獲補助者之補助金受領資格、不支付補助金及其他

任何名目之補償、賠償。第二款各目文件經本局審查認定不符合本要點規定或不符合本局

核定補助之企畫書所載各項規劃內容且不可修正者，本局應廢止獲補助者之補助金受領資

格、不支付補助金及其他任何名目之補償、賠償。 
(五) 補助金核算：獲補助者實際支出總經費達企畫書經費預估表支出合計者，以原核定補助金

額上限扣除應減少核撥之補助金為實際補助金金額；獲補助者實際支出總經費未達企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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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預估表支出合計者，應依獲補助者實際支出總經費乘以本局原核定補助比率，並扣除

應減少核撥之補助金後重新核算實際補助金金額。 
(六) 補助金撥款之申請及核算除上開規定外，如有未盡事宜，應依「文化部補助經費原始憑證

就地查核應行注意事項」、「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注意

事項」、「支出憑證處理要點」、「文化部經費結報注意事項」等規範補充辦理之。日後

審計機關如對原始支出憑證要求補正，獲補助者應於本局通知之期限內補正；獲補助者不

補正或補正後，審計機關仍要求剔除該憑證，獲補助者不得異議或要求任何補償、賠償，

並應於本局通知之期限內返還該原始支出憑證所載金額之溢領補助金。本局於獲補助者應

繳回之補助金未完全繳回前，應不再受理其申請本局任何補助。 
十、 督導及考評 
   本局於獲補助案執行期間得請獲補助者提供書面資料或出席會議，並於會議中報告、說

明，獲補助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獲補助者並應依本局意見確實執行。 
十一、 獲補助者應遵守之事項 

(一) 獲補助者放棄執行本局核定補助之企畫書，應於活動、論壇（座談會、研討會）始日前

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本局。 
(二) 獲補助者不得將本局核定補助之企畫書全部或一部轉讓予第三人。 
(三) 獲補助者不得以虛偽不實之文件、資料、內容獲補助金（資格）或申請補助金核算。 
(四) 獲補助者應擔保依本局核定補助之企畫書辦理之各項工作，均無侵害他人權利或違反法

律規定。 
(五) 獲補助者應擔保本局核定補助之企畫書或類似之企畫未獲其他政府機關（構）、政府捐

助成立之財團法人或本局其他補（捐）助。 
(六) 獲補助者應依本局核定之企畫書執行。本局核定之企畫書有變更必要者，獲補助者應以

書面具明理由，向本局申請變更，經本局同意後，始得依變更後之企畫執行。 
(七) 獲補助者接受本局補助辦理採購，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額在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上者，應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辦理，並受本局監督。 
(八) 獲補助者應擔保以「中華民國」或「臺灣」名義於參加國際流行音樂活動中設展。 
(九) 依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一規定，不得以置入性行銷進行政策宣導。如有政策宣導，應標

示為「廣告」，並註明本局全銜。 
(十) 獲補助於海外國際流行音樂活動中設展者，應於文宣品標示「獲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

產業局補助」或類似文意。 
(十一) 補助金收入（含衍生性收入）扣除支出如有結餘款，獲補助者應將結餘款乘以補助比

率後繳回本局，且繳回之金額以受領之補助金金額為上限。 
十二、 違反前點規定之處理 

(一) 違反前點第一款至第八款規定之一者，本局應撤銷或廢止其補助金受領資格，不支付補

助金及其他任何名目之補償、賠償；獲補助者已領取補助金時，並應無息繳回已領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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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金。獲補助者自被撤銷補助金受領資格日起二年內，不得再申請本局任何補助；溢

領之補助金未完全繳回本局前，亦不得再申請本局任何補助。 
(二) 違反前點第九款規定，相關經費不予核銷，且本局應按次依本局核定公告之補助金上限

之二十分之一減少核撥；其有溢領者，獲補助者應依本局指定期限無息繳回，溢領之補

助金未完全繳回本局前，應不得再申請本局任何補助。 
(三) 違反前點第十款規定，相關經費不予核銷。 
(四) 獲補助者未依前點第十一款規定將應繳回之結餘款完全繳回本局前，應不得再申請本局

任何補助。 
十三、 經本局撤銷或廢止補助金受領資格者，不得以被撤銷或廢止補助金資格者之企畫書再申請

本要點補助。 
十四、 本要點預算因遭立法院刪減、凍結或其他不可歸責於本局之事由，致本局無法執行補助

時，本局得停止受理，不核算、撥付補助金，且獲補助者不得要求本局任何賠償或補償。 
十五、 本要點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由本局解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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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補助項目及應遵守規定 

補助項目 
補助類型 

交通費 住宿費 學雜費 業務費 

赴海外參加提升

流行音樂專業知

能，且期間在六

個月以內之研習

活動 

指我國至研習活動

地 直 接 往 返 之 飛

機、長途大眾陸運

工具所需費用，及

研習活動舉辦國家

（ 地 區 ） 之 簽 證

費、機場稅。申請

補助金核算時，應

檢 附 原 始 支 出 憑

證。 

準用「國外出差旅

費報支要點」第七

點、第十一點及第

二 十 二 點 規 定 辦

理。申請補助金核

算時，應檢附原始

支出憑證。 

指報名費、課程研

習費及學分費。申

請補助金核算時，

應檢附原始支出憑

證。 

 

赴海外參加國際

流行音樂論壇、

座 談 會 、 研 討

會，並發表演講

或擔任與談人 

指我國至國際流行

音 樂 論 壇 、 座 談

會、研討會舉辦地

直接往返之飛機、

長途大眾陸運工具

所需費用，及前開

論壇、座談會、研

討會舉辦國家（地

區）之簽證費、機

場稅。申請補助金

核算時，應檢附原

始支出憑證。 

準用「國外出差旅

費報支要點」第七

點、第十一點及第

二 十 二 點 規 定 辦

理。申請補助金核

算時，應檢附原始

支出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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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海外國際流行

音樂活動中設展 
指我國至國際流行

音樂活動地直接往

返之飛機、長途大

眾陸運工具所需費

用，及前開活動舉

辦國家（地區）之

簽證費、機場稅。

申 請 補 助 金 核 算

時，應檢附原始支

出憑證。同一補助

案以補助領有中華

民 國 國 民 身 分 證

者 ， 且 以 三 人 為

限。 

準用「國外出差旅

費報支要點」第七

點、第十一點及第

二 十 二 點 規 定 辦

理。申請補助金核

算時，應檢附原始

支出憑證。同一補

助案以補助領有中

華民國國民身分證

者 ， 且 以 三 人 為

限。 

 指設備租用費、翻

譯 費 、 資 料 編 輯

費、行銷宣傳費及

文宣品製作費。申

請補助金核算時，

應檢附原始支出憑

證。 

備註： 
1. 外幣匯率應依出國前一日（如逢假日往前順推）之臺灣銀行牌告即期賣出匯率為依據。無即期

賣出匯價者，以現金賣出匯價為依據。 
2. 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六點第一項各款規定，申請機票費核算時，應同時檢附(1)機

票票根或電子機票，(2)國際線航空機票購買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其他足資證明支

付票款之文件，(3)登機證存根或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或航空公司所開立之搭機證

明。 
3. 機票應以活動、論壇（座談會、研討會）首日前二日內出發，活動、論壇（座談會、研討會）

結束後三日內回臺之經濟艙機票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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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本案名稱）補助案 
申請表 

□申請第二點第一款補助 □申請第二點第二款補助 □申請第二點第三款補助 
（請擇一勾選） 

申請者姓名、名稱  

聯絡人  

電話 

（公） 

（私） 

手機 

傳真 
 
 

電郵  

聯絡地址 
 
 

企畫內容概述（應以 A4 紙繕打，不得少於三百字，並應包括申請者簡介、參與活動之說明、執

行期程及預期效益等重點說明。申請者同意貴局得將概述作為新聞發布參考。 

依要點第五點規定

應備之文件、資料

（請以 號註記） 

□1. 本申請表一份（請置於文件首頁） 
□2. 申請文件、資料（含佐證資料）一式十份（含簽名暨蓋章正本一份，影

本九份，請自我檢核，並依下列順序裝訂成冊）、PDF 檔資料光碟一

片。 

申請者對「流行音樂專業人士赴海外研習暨推廣補助要點」確已詳讀，並同意遵守該要點規定。

 
 
申請者                    （請用全稱並簽名蓋章） 

 
 
負責人                    （請用全稱並簽名蓋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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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本案名稱）補助案 
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即申請者）切結企畫書未獲其他政府機關（構）、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或本局

其他補（捐）助。 

此致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立切結書人：               （請用全稱並簽名蓋章） 

負責人：                 （簽名及蓋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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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本案名稱）補助案 
經費預估表 

預估經費收支明細（單位：新臺幣元） 

預估收入明細 預估支出明細 

單位 金額 支出項目 細目 支出金額 備註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

產業局補助款 
     

自籌款      

      

      

      
……      
合計 （A） 合計 （B） 

（※請參照【填表說明】填寫，如不敷使用，請自行調整表格篇幅大小） 
 
註：經費預估表應符合收支平衡之原則，數字欄位應（A）＝（B） 

 
經手人（簽章）：            主辦會計人員（簽章）：            

 
出納（簽章）： 

 
獲補助者（大小章）： 

 
負責人（簽名及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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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名稱） 函 

                            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傳真： 

 
受文者：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發文日期：○○○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附件：如文 

 
主  旨：申請核算【本案名稱】補助金，請查照。 
說  明：依「流行音樂專業人士赴海外研習暨推廣補助要點」第九點第(一)款規定辦理，並檢附

同點第(二)款各目文件，請審查。 

 
 
獲補助者○○○       （大小章） 

 
負責人：           （簽名及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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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即本案名稱） 
總經費收支明細表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收入明細 支出明細 

單位 金額 支出項目 實際支出金額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

產業局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A） 合計 （B） 

（※請參照【填表說明】填寫，如不敷使用，請自行調整表格篇幅大小） 

 
註：總經費收支明細表應符合收支平衡之原則，數字欄位應（A）＝（B） 

 
經手人（簽章）：            主辦會計人員（簽章）：            

 
出納（簽章）： 

 
獲補助者（大小章）： 

 
負責人（簽名及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行政院公報 第 021 卷 第 117 期  20150626  教育科技文化篇 

附件六 

粘貼憑證用紙 

憑證號碼 預算科目 
金額 

用途說明 百
萬 

十
萬

萬 千 百 十 元 角 分

 
 

           

 

經手 主辦會計人員 負責人 

 
 

  

憑證粘貼線 

 
單據清單 

使用說明： 
一、 受補助單位，請參照本單將支出單據依次

對齊粘貼，如單據過小時則左邊可不對

齊，稍向左移，而將單據粘貼於左右兩邊

之中央，但上邊仍應對平粘貼。以貼一張

單據為原則，如兩張以上單據粘貼一張時

應加繕單據清單。 
二、 本單僅貼主要單據，如有附件，應註明張

數，並將各項附件附於本單之後。 
三、 單據較大者，應於報銷時依本單據邊線尺

寸，予以摺疊。 
四、 經手人及主管，均應於單據粘貼後於本單

邊單粘貼騎縫上簽單。 
五、 支出用途由經手人在單內詳加說明。 
六、 影印本單使用時，大小請勿超過 270 mm，

寬 190 mm 標準，並裝成冊，連同費用結

報明細表等辦理結報。 

編號 摘要 
金額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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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費用結報明細表 

年度：                  年  月  日           第  頁 

計畫 
名稱 

 
總計

金額
 

支用內容 

憑證 
號碼 

用途別 摘要 
小計 合計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本頁合計                

註：1. 憑證號碼按「粘貼憑證用紙」上之原始單據（如發票、收據、支出證明單……等）依序編

號，編於各單據上之右下角，但一張「粘貼憑證用紙」粘貼二張以上之單據者，該紙上之

「憑證編號」欄須書明「0 號至 0 號」，但本明細表仍應按各單據逐一依序填列。 
2. 用途別欄請依預算明細表所列人事費、業務費、旅運費……等依序填列。 
3. 關於憑證結報事項，請參閱背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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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本案名稱）補助案 
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即獲補助者）切結未獲邀請單位補助□機票費、□長途大眾陸運工具費用、□簽證

費、□機場稅、□住宿費。 

 

此致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立切結書人：               （請用全稱並簽名蓋章） 

負責人：                 （簽名及蓋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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